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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aqsiq.gov.cn/xxgk_13386/jlgg_12538/zjgg/2013/201310/t20131024_382750.htm）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质检总局关于发布质检总局关于发布《《《《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办法办法办法》》》》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的公告》》》》    

（（（（2013201320132013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143143143143 号号号号））））    

    

为进一步规范国境口岸卫生处理工作，保障卫生处理工作依法、有效、安全实

施，防止传染病、医学媒介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传入、传出，保护口岸卫生安

全和公众生命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质检总局制定了《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现予以公布，

自 2013 年 11 月 18 日起施行。  

质检总局 

2013 年 10 月 18 日 

 

 

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国境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规范国境口岸卫生处理工作，保障卫生处理工作依法、有效、安全实

施，防止传染病、医学媒介生物和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传入、传出，保护口岸卫生安

全和公众生命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境卫生检疫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卫生处理是指为控制、杀灭、消除对人体有害的因子而实施

的消毒、除鼠、除虫、除污等卫生措施。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出入境交通工具、集装箱、货物（包括废旧物品、废旧

交通工具等）、行李、邮包、尸体、骸骨以及国境口岸区域等实施卫生处理工作的监

督管理。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质检总局）主管全国国境口岸卫

生处理监督管理工作，各级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过程监管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应当实施卫生处理： 

1. 质检总局发布的公告和通报等文件中有明确要求的； 

2. 发现存在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医学媒介生物或有毒有害物质的交通工具、集

装箱、货物、行李、邮包等物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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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实施卫生处理的。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需要实施卫生处理时，检验检疫部门向当事人出具《检疫处理通知

书》，内容应当包括卫生处理的原因、对象、数(重)量、方式等。各种检疫对象的卫

生处理指征和卫生处理方式见附件 1，《检疫处理通知书》的基本项目和填写要求见

附件 2。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企业或代理报检单位应当委托具有有效资质的卫生处理单位实施卫生

处理。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实施卫生处理前，受委托的卫生处理单位应当根据不同类型的处理任

务准备相关的人员、药品、器械以及防护用品等，并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报当地检验

检疫部门备案。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卫生处理单位应当按照经检验检疫部门备案的实施方案实施卫生处

理。 

卫生处理单位实施卫生处理工作应当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等的要求，并接

受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卫生处理完成后，卫生处理单位应当填写卫生处理原始记录，并按要

求出具卫生处理报告单。具体填写要求见附件 3 和附件 4。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需出具检验检疫证书的，检验检疫部门应当审核卫生处理单位提供

的相关资料，审核合格的按照《出入境检验检疫证单填写规范》出具相应检验检疫证

书。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各级检验检疫部门均应建立卫生处理效果评价制度，定期对以下内

容进行检查和评价： 

1. 卫生处理药品器械的使用是否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2. 卫生处理现场操作是否符合相关规范和要求。 

3. 卫生处理的效果是否符合相关卫生要求。 

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检验检疫部门和卫生处理单位应妥善保存卫生处理记录、单证、其

他相关资料，保存期限为三年。 

发生卫生处理事故或其他重大质量安全问题时，卫生处理记录、单证、其他相

关资料保存期限为十年。 

     

第三章 责任及后续监管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卫生处理单位应严格抓好内部管理，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实施卫生

处理工作，确保口岸卫生处理工作的质量安全。要积极接受检验检疫部门的业务培

训，主动配合检验检疫部门的监督检查。实施口岸卫生处理工作时应优先使用经质检

总局评审通过的药品、器械。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各级检验检疫部门负责本辖区口岸卫生处理监督管理工作，组织对

辖区分支机构和卫生处理单位卫生处理工作的监督检查，组织开展对辖区卫生处理监

管人员和卫生处理从业人员的培训，组织开展辖区卫生处理工作质量分析和卫生处理

效果评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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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在监督管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相关责任单位应及时整改，并将整

改情况书面报告上级部门。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质检总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11 月 18 日起施行。此前相关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

的，以本办法为准。 

  

附件：1. 各种检疫对象的卫生处理指征和卫生处理方式。 

2. 《检疫处理通知书》的基本项目和填写要求。 

3. 卫生处理原始记录基本项目和填写要求。 

4. 卫生处理报告单基本项目和填写要求。 

  

 


